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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财经大学文件 

 

 

政教〔2020〕6号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 
关于印发拔尖人才实验班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教学院部（科研机构）、各职能部门、各教辅单位： 

《山东财经大学拔尖人才实验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业已经

2020年第 4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           

2020年 6月 19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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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财经大学 
拔尖人才实验班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推进一流

本科教育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、创业精神和国际视野的财经学科

拔尖人才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招生与录取 

第一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招生计划由学校制定。每个实验班

班额原则上不超过 20人，实行动态管理。 

第二条  实验班招生可选择三种方式：高考直招、入校选拔

和学年选拔。学校根据年度招生计划实际，决定年度招生方式。 

高考直招：学校根据年度招生计划实际，在招生目录中设置

拔尖人才实验班招生名额，通过普通高考直接录取。 

入校选拔：除按照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转专业之外的新入学

学生，在入学后第一学期通过公开选拔进行录取。 

学年选拔：从二年级起，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，除按照上级

文件规定不允许转专业之外的学生，通过公开选拔进行录取。 

第二章  学制与培养模式 

第三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基本学制四年，同时实行弹性学



— 3 — 

制，修业年限为 3-6年。 

第四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实行动态管理，每学年末对实验班

学生进行综合考核，综合考核不合格者，高考直招学生按照学科

门类分流到高考当年招生专业大类内相关专业；入校选拔学生分

流到入学专业大类内相关专业，学年选拔进入实验班的学生原则

上分流回原转出学院专业。 

第五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按学科门类设置，学生在第三学年

根据实验班培养方案在所属学科门类中选择专业方向。完成所选

专业学业要求者，颁发毕业证书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，授予学

士学位。符合学校荣誉学位条件者，颁发“荣誉学位证书”。 

第六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突出“厚基础、强能力、大视野、

重交叉”，重视培养学生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的能力。 

第七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实行导师负责制。由龙山荣誉学院

从校内外遴选并聘请优秀教师担任导师，导师包括学术导师和成

长导师两类。原则上每 1名学术导师每一年级内最多指导 3位学

生，1名成长导师指导 1个拔尖人才实验班。 

第八条  学术导师责任包括：对学生专业知识学习进行指导

与监督，制订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，引导学生自主完成实验班研

究项目和学术论文，对所指导学生的能力、学术水平和潜质进行

评价，主讲或主持龙山荣誉学院内部的学术讲座或沙龙活动，并

对龙山荣誉学院具体管理方案提供咨询建议。 

成长导师责任包括：对所负责班级学生的思想成长和学业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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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进行长期引导，随时关注学生的学业进展，及时发现学生学习

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和障碍，制定和实施每一学期本班学生课外实

践活动与学术活动计划，在每一学期末完成对本班学生学业发展

评估报告和下一步规划，对学生毕业升学去向提供咨询和支持。 

第九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学生需在学术导师指导下进行下

述学习工作：专业课选修和学习，参与相关专业科技创新项目或

学科竞赛。学生设计实验班学术项目框架、实施项目和使用项目

经费需经过导师批准。 

第十条  龙山荣誉学院设立导师委员会，并根据需要设立若

干导师组，导师委员会参与拔尖人才实验班培养方案审定、龙山

荣誉学院教研项目立项和教学研究等工作，龙山荣誉学院定期组

织导师委员会集中会议。 

第三章  教学管理 

第十一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由龙山荣誉学院负责教学管理

和学生管理等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学生年度综合考核实行导师评

定、能力评价和学期考核相结合的学业评价方式。导师评定方案

由龙山荣誉学院制订，学生专属学业导师负责；能力评价由龙山

荣誉学院组织包括成长导师在内的专家组设计方案并实施；学期

考核由龙山荣誉学院按照《山东财经大学本科生素质综合测评实

施办法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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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龙山荣誉学院开设的拔尖人才实验班课程大纲

由任课教师负责制定，并报龙山荣誉学院备案。课程考核应侧重

平时课堂表现和知识掌握，期末考核所占分值原则上不超过课程

总成绩的 40%，所有课程均不设置补考环节，所有考核内容应保

留原始记录备查。 

第十四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在读学生到由龙山荣誉学院认

定的境内外高水平大学访学，其学籍和成绩管理按学校有关规定

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拔尖人才实验班设置等同学费标准的“学业专项

奖学金”，设置“优秀应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专项”。 

第十六条  学生退出拔尖人才实验班后不再享有拔尖人才

实验班学生政策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在本管理办法的原则下，龙山荣誉学院依据本办

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学校批准后公示。实施细则包含招生录取、

日常管理、学业评价、导师制、项目制、考核制度、分流制度等

内容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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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9日印发 


